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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联合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	序号
	部门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抽查内容
	事项类别
	检查方式
	抽查比例及频次
	检查部门及实施层级
	检查依据

	1
	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监督检查

	房地产开发企业

	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按照相关法规、规章 规定开展商品房预售活动；是否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；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要求，开展竣工综合验收备案
	一般检查事项
	一般检查事项
	10%
1次
	区级
	1.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第四条
2. 《山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》第五条
3.《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第七条
4.《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
5. 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第四条”
6. 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第五条
7.《山东省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
综合验收备案办法》（鲁建发15[2009]11 号）第三条

	2

	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房地产经纪机构执业行为检查

	房地产经纪机构
	房地产经纪业务承接、经营场所公示、经纪服务合同、房源信息发布、客户交易资金划转，是否符合《房地产经纪管理法》相关规定
	一般检查事项
	一般检查事项一般检查事项
	5%
1次

	区级
	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第十四
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
七条、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、
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
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

	3
	[bookmark: _GoBack]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检查

	物业服务企业 、开发建设单位

	是否按照相关法规、规章规定开展物业管理活 动；是否按照相关法规、规章规定交存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
	一般检查事项
	一般检查事项
	5%；
1次

	区级
	1. 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；
2. 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
法》第五条；
3. 《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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